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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第 3 屆第 2 次兒童及少年福利政策諮詢委員會 

會議紀錄 

 

時間：中華民國 104 年 8 月 19 日（星期三）下午 2時 

地點：新北市政府 28 樓 2808 會議室 

主席（主持人）：許秘書長育寧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郭昀盈 

出列席：（如簽到表） 

 

壹、主席致詞 

貳、確認上次會議紀錄（詳如會議資料） 

參、歷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報告（詳如會議資料） 

一、列管案號列管案號列管案號列管案號 1010101040501405014050140501----1111 續續續續管管管管，建議本府教育局未來針對稽查兒童搭

乘交通車，應排除在校門口攔查，以路上攔檢為適，另稽查與輔

導管理情形得以統計報表落實紀載。 

二、列管案號列管案號列管案號列管案號 1040501104050110405011040501----2222 續續續續管管管管，請本府教育局及農業局針對天災過後

之戶外兒童遊戲場進行安全檢查，以確保兒童使用安全；另請本

府社會局就本市兒童遊樂設施之管理及稽查情形進行統整，並於

下次會議呈現。 

三、列管案號列管案號列管案號列管案號 1040501104050110405011040501----3333 續續續續管管管管，為廣泛宣導兒童使用遊樂設施之安全

性，請本府社會局應持續辦理相關安全宣導事宜。 

四、列管案號列管案號列管案號列管案號 1040501104050110405011040501----4444 除管除管除管除管，本府民政局就兒童未辦理出生登記案

件，業已依主席及委員建議事項辦理。 

五、列管案號列管案號列管案號列管案號 1040501104050110405011040501----5555 續續續續管管管管，為呈現本市目前已提供相關育兒指導

服務之內容及服務對象等資源，建請本府社會局於下次會議將全

面盤點情形呈現。 

六、列管案號列管案號列管案號列管案號 1040501104050110405011040501----6666 續續續續管管管管，請本府社會局將後續因應重大兒虐事

件之解決專案、創新模式及具體統計數字等呈現，並納入下次專

案報告。 

七、列管案號列管案號列管案號列管案號 1040501104050110405011040501----7777 除管除管除管除管，本府教育局業已於本次會議提出預防

宣導與作為之專案報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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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業務報告（詳如會議資料） 

伍、委員建議摘要 

  一、為對天災後戶外兒童遊戲場（如公園、校園、幼兒園等）之安全

把關，故請相關業務主管單位，應辦理安全檢查，避免兒童意外

事故發生。 

  二、為落實本市兒童遊樂設施之使用安全，後續請本府社會局統整本

府相關業務主管單位對該遊樂設施辦理稽查及輔導管理情形進

行盤點，以維護兒童遊戲安全。 

  三、針對本市推動之育兒指導服務，除民眾自行申請外，建議透過本

市相關系統篩出小爸媽或新手父母等對象，並主動提供育兒指導

服務，以適時協助其家庭親職功能之提升。 

  四、為預防兒童及少年憾事發生，建議本府教育局持續辦理相關生命

教育課程，必要時得邀其家長共同參與，以了解生命重要的認識。 

  五、為預防兒少溺水事件發生，建議本府教育局應在暑假前規劃相關

戲水安全知識，並以實際案例加強宣導。 

  六、針對學校辦理水域體驗課程，建議本府教育局可擴大至高年級學

生實施，以強化對水域安全之認識與危險處理。 

陸、提案討論： 

編編編編                號號號號 1111         提案人：靖娟兒童安全文教基金會林委員月琴 

案    由：建立校園警衛篩選制度，以維護學生就學安全。 

說    明： 

一、據教育部統計，近 5 年共發生 214 起外人入侵校園騷擾

師生事件，尤以入侵國中小校園情形最為嚴重。然由於

國中小學童普遍缺乏自我防衛能力，因此亟需仰賴圍

牆、監視器材、警衛人員協助維護學童就學安全。 

二、但為符合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38 條，校園需進 3%

身障人士之規定，近年多所學校在警衛招聘條件上，將

具身心障礙手冊列為擔任警衛的必備要件。根據統計，

新北市全市 277 所國中小雖配置 615 名警衛，但超過三

成是由身心障礙人士擔任，面對校園危機時的處置能力

令人擔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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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雖每位身心障礙者身體狀況不同，不一定會影響擔任警

衛工作，但因行政部門未曾主動公開校園警衛統計資

料，導致各界對於校園維護工作一直存有疑慮，深怕部

份障礙別的警衛，其體能以及警備能力在學童面臨緊急

安全狀況時，無法提供適時的協助，產生校園安全維護

上的漏洞。 

辦    法： 

一、市府應主動調查校園警衛人力運用情形，針對校園安全

維護不足之處進行檢討改進，並於適當時機公布相關資

訊，以解各界之擔憂。 

二、為讓學童能在安全的環境下學習，應重新建立校園警衛

遴聘制度，人力配置上應需滿足校園安全需求，人員應

具備基本守衛、通報、救助等能力，以保障學童的安全。 

回應意見： 

一、依據本局 104 年 7月 27日新北教安字第 1041330795 號

函，有關本局「建構護生安全網-強化校園安全防護機制」

實施計畫，擬規劃建置「警、校監視器連線」及「紅外

線警示系統」，鏈結校園科技防衛系統與轄區警政單位監

錄系統連線，並與轄區警察分局簽訂「維護校園安全支

援約定書」，並參與派出所層級治安會報，建立三級聯繫

合作與通報機制；另加強學生自我防護教育宣導及落實

校園人車門禁管制，納編學校師長與志工團隊，於上學

前、放學後及課間巡堂時機，強化巡邏密度，並強化警

衛、保全人員危機管理與應變能力，要求其工作時段穿

著制服，並落實業務職掌。 

二、有關本市國高中職進用校園警衛人力部分，本府教育局

每年皆依據臨時人員編列基準相關規定編列各校經費預

算，由各校依其需求甄選僱用 2 名警衛人員，以維護校

園學生安全。 

三、本府教育局將宣導各校在進用警衛人力時，應考量其須

具備基本守衛、通報與救助等能力，建立校園警衛篩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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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度，進用符合基本能力之警衛人員，以維護校園學生

之安全。 

決    議：請本府教育局於下次會議中，針對因應校園發生兒少安

全事件，後續本府召開校園安全跨局處研商會議之決議

情形及具體作為說明，並提供相關資料供委員參酌。 

 

編編編編                號號號號 2222         提案人：靖娟兒童安全文教基金會林委員月琴 

案    由：建立社區聯防機制，防止兒虐案件再次發生。 

說    明： 

一、根據衛生福利部統計，103年度全國共有 11,589 位兒童

受虐，其中 2,061 位設籍於新北市，約占全國的兩成，

足見新北市兒虐事件的嚴重性。 

二、雖民眾的通報是防止兒童受虐的第一道防線；透過通報，

社政單位才有機會進入家庭，提供適當的協助，防止悲

劇發生。但台灣仍有不少人會有「別管人家的家務事」

的觀念，最後因延誤通報，造成兒童更大的傷害。在民

眾觀念改變前，透過社區型組織、地方熱心人士的協助，

或許能及早發現、防止兒童受虐案件的發生。台灣社區

發展已逐漸成熟，各類型社區據點、公寓大廈管理委員

會、巡守組織紛紛成立，透過這些據點，針對民眾進行

兒童防虐之教育宣導，以及巡守組織、公寓大廈服務人

員平時多留意社區兒童的狀況，或許能有效防止兒虐事

件的發生。 

三、新北市有為數不少的公寓大廈型社區，而依照兒童及少

年權益保障法第 54條規定，公寓大廈管理服務人員於執

行業務時知悉兒童及少年家庭遭遇經濟、教養、婚姻、

醫療等問題，致兒童及少年有未獲適當照顧之虞，應通

報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。然公寓大廈人員證照考

試、講習中，並未進行兒童安危的相關知識教育，以至

於相關人員對兒虐事件的警覺性不足。 

辦    法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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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社政單位立即拜會各類社區組織，建立與社區的連繫平

台，藉由活動、課程的安排，強化民眾對於兒虐預防的

相關知識，建立兒童受虐通報的觀念。 

二、社政單位加強與地區巡守組織、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的

合作，針對相關工作人員進行兒虐相關的教育宣導，以

增加其對於兒童受虐判斷、通報之能力。 

意見回應： 

本市人口約佔全國六分之一，通報量約占 17%，因人

口多及市民需求高，為加強與社區合作提升高風險家庭及

兒少保護辨識與通報能力，本府現擴大加強宣導作為如

下： 

一、本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除結合警察局推動社區

治安工作，並配合各鄰里社區、守望相助隊需要指派人

員進行通報講習訓練，以推動社區家庭暴力、性侵害、

兒童少年保護防治工作，另每年配合民政局及各區公所

規劃辦理溫心天使教育訓練，培訓社區內家庭暴力、性

侵害、兒少保護通報種子人員。 

二、參與本府警察局基層關懷網與社區治安會議，指派社工

人員參與分局治安會議，並於相關會議中進行相關通報

觀念宣導。 

三、為提升社區民眾及巡守組織、公寓大廈服務人員平時多

留意社區兒少狀況，及早發掘需被協助兒少，本中心每

年結合各局處、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、社區發展協會及

守望相助隊等民間單位，透過發放張貼家暴防治宣導海

報及單張，請各單位協助宣導家庭暴力、性侵害、兒少

保護通報觀念外，亦持續透過各種宣導活動，提升民眾

家庭暴力、性侵害、兒少保護通報觀念，期發掘需要被

協助之兒少與家庭，提供必要之關懷與協助。 

四、為建立社區的關懷通報網絡，積極結合社政、警政、教

育、民政、衛政、消防及民間..等網絡單位建立合作平

台機制，期待由預防性的角度投入相關資源，避免兒虐



 6

事件之發生，讓社區中具需求的兒少能更即時性的被發

現；另並針對網絡工作人員辦理高風險家庭宣導及訓

練，其中亦含括村里幹事、鄰里長、社區協會、公寓大

廈管理委員會等一線社區工作人員，透過教育訓練及宣

導增強上述人員對於高風險家庭及兒虐預防的觀念，建

立主動關懷、即時通報的觀念，強化社區安全防護網。

總計 103年辦理 51 場，共計 4,539 人次參訓；104 年截

至 7月底共計辦理 43場次，共計 4,698 人次參訓。 

五、另，除上述教育宣導外，本府於 104 年辦理「社區資訊

即時通」計畫，利用行動裝置之通訊軟體(例如 LINE 及

臉書)，不定期線上進行高風險宣導，提供更即時資訊管

道給報備有案之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及其住戶瞭解，強

化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及一般住戶對於兒虐及高風險家

庭的預防及通報，建立社區關懷安全網，截至 104 年 7

月底已加入人數共計 1,017人。 

決    議：本提案併同編號 1 主席裁示決議事項辦理。 

 

編編編編                號號號號 3333                 提案人：新北市兒少代表陳委員柏翰 

案    由：為推動在地認識辦理「微旅行徵稿活動」一案。 

說    明：此「微旅行徵稿活動」，在目前已有初步的藍圖，礙於任

期將滿，或許無法如期在任內完成，希望將能此案交接

予下任，並與相關局處共同辦理。 

決    議： 

一、 為能順利推動本活動辦理，並運用本市在地資源，倘若

後續兒少代表委員有具體目標規劃，需結合本府行政資

源，可由社會局擔任窗口連結，另如需請本府相關局處

協助，惠請屆時予以協助配合辦理。 

二、 本活動辦理係運用本市在地資源，具有文化特色之代表

性，希未來兒少代表能延續規劃辦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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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編編編                號號號號 4444               提案人：新北市兒少代表宗委員婕妤、 

賴委員薇竹、謝委員君佩 

案    由：建立完善制度以落實學生自治，提高學生權益意識。 

說    明： 

一、透過辦理座談會，邀請新北市高中職學生自治會代表，

藉由交流及問卷調查，了解各校學生自治執行概況，數

據結果請參閱書面附件。 

二、根據調查，發現大多數學生不了解學生自治相關法規及

其權益，也發現並沒有足夠的管道及資源讓學生更了解

自身權益及職責，可多辦相關宣導並請專業人士到校提

倡，甚至將其普及到國中，讓學生具備相關能力及知識。 

    辦    法：學校每年應舉辦至少一次學生自治相關說明會，讓師長

及學生了解學生自治權益及法規，並請政府相關人員到

校參與及督導。 

決    議：為能有具體實踐並分享學生自治議題，針對兒少代表委

員前已辦理座談會，並邀集學校之學生自治會代表參與

及交流，可作為未來種子或宣導成員，請兒少代表委員

協助向是日出席座談會之成員爭取同意，以提供參與人

員名單給本府教育局延議後續規劃。 

柒、臨時動議：無 

捌、主席裁示： 

一、為落實本市兒童遊樂設施之使用安全，請本府社會局統整本府相關

業務主管單位對該遊樂設施辦理稽查及輔導管理情形進行盤點。 

二、有關本市推動之育兒指導服務，除民眾自行申請外，建議透過本

市相關系統篩出小爸媽或新手父母等對象，並主動提供育兒指導

服務，以適時協助其家庭親職功能之提升。 

  三、為預防兒童及少年憾事發生，請本府教育局持續辦理相關生命教

育課程，必要時得邀其家長共同參與，以了解生命重要的認識。 

  四、為預防兒少溺水事件發生，本府教育局應在暑假前規劃相關戲水

安全知識，並以實際案例加強宣導；另學校辦理水域體驗課程，

建議教育局可擴大至高年級學生實施，以強化對水域安全之認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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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危險處理。 

五、請本府教育局於下次會議中，針對因應校園發生兒少安全事件，後

續本府召開校園安全跨局處研商會議之決議情形及具體作為說

明，並提供相關資料供委員參酌。 

玖、散會（下午 5 時 10分） 


